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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pter  
金融商品投資、 
遞耗資產與無形資產 

一、金融商品概述 

  依我國會計公報第34號「金融商品之會計處理準則」之規定，所謂

「金融商品」包括下列三項： 
金融資產：如：現金、證券投資、原始放款及應收款與其他（含

衍生性金融商品，如期貨、選擇權等）。 
金融負債：如：應付公司債、貸款及應付款、其他（含衍生性金

融商品，如期貨、選擇權等）。 
權益商品：如：係指可用於表彰一企業資產扣除負債後剩餘權益

之任何合約，如：公司股份之發行。 
金融資產之種類： 

經常交易目的之金融資產：三個月內可隨時在公開市場上經常買

進賣出股票、債券等金融資產，以賺取價差為目的。 
備供出售之金融資產： 
  若擬於一年內出售或到期者→列為流動資產。 
  若擬於一年以後出售或到期者→列為基金與長期投資項下。 
持有至到期日之金融資產（指債券）： 
  一年內到期之金融資產→列為流動資產 
  一年以後到期之金融資產→列為基金及長期投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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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資產之評價： 

金融商品 目 的 評 價 方 法 

無重大影響力
 交易目的

 備供出售

公平價值法 
公平價值法 

具重大影響力 權益法 
股票投資 

控制能力 合併報表 
交易目的 公平價值法 
備供出售 攤銷後成本法 + 公平價值法 債券投資 
持有至到期日 攤銷後成本法 

二、經常交易目的金融資產——股票（流動資產→3個月
以內會再出售） 

成本之認定：包括購價，但附加費用（佣金、稅捐、手續費等）可

列為當期費用。 
在投資年度收到被投資公司分配之股利時： 

現金股利：現金      ××× 
       股利收入      ××× 

股票股利：僅作備忘記錄。（股數增加） 
被投資公司股票分割：僅作備忘記錄。 

出售時：出售價款與出售時帳面價承認處分損益。 
轉換為備供出售金融資產（長期投資）時：依市價入帳。 
期末評價：採總額比較之市價法（直接法）。 

市價下跌： 
金融資產評價損失   ×××（損益表營業外費用） 
  經常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 ××× 

市價上升： 
經常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 ××× 
  金融資產評價利益    ×××（損益表營業外收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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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範例》 
台北公司有關短期投資交易作為經常交易目的金融資產投資如下： 
  95/4/1 購 入 甲 公 司 股 票 200 股 ， 購 價 $23,000 ， 另 付 手 續 費

$1,000，手續費列為當期費用。 
  95/4/10 收到甲公司現金股利，每股$6。 
  95/7/5 購入乙公司股票100股，購價$12,000，另付手續費$500。 
  95/12/31 每股市價：甲公司股票$102，乙公司股票$130。 
  96/2/1 收到乙公司現金股利，每股$7。 
  96/3/1 收到甲公司股票股利20%。 
  96/8/1 出售甲公司股票50股，售價$4,500，另付佣金$120。 
  96/12/31 每股市價：甲公司股票$100，乙公司股票$110。 
試作短期投資有關分錄（包括年底市價法評價）。 

答： 95/4/1 經常交易目的金融資產－甲 23,000 
手續費 1,000 
  現金  24,000 

 4/10 現金 1,200 (200 × 6 = 1,200) 
  股利收入  1,200 

 7/5 經常交易目的金融資產－乙 12,000 
手續費 500 
  現金  12,500 

 12/31 金融資產評價損失 1,600 (35,000 − 33,400 = 1,600) 
    經常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 1,600 
  【註】總成本 = 23,000 + 12,000 = 35,000 
     總市價 = 102 × 200 + 130 × 100 = 33,400 
 96/2/1 現金 700 ($7 × 100) 

  股利收入  700 
 3/1 （不作分錄）備忘記錄（甲公司股票股數增至240股） 
 8/1 現金 4,380 (4,500 − 120 = 4,380) 
    投資收入  130 
    經常交易目的金融資產  4,250 


